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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上接第七版）

必要时，各类装备场区可以增设值
日员，协助值班员工作。

第六节 移动电话和国际互

联网的使用管理

第二百七十八条 军人使用移动电
话，实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
单位应当对使用人员的姓名、部职别、
电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品牌型号，以及微
信号、QQ号等进行登记备案。

第二百七十九条 公网移动电话只
能作为非涉密事项联络工具，使用时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在执行作战、战备、训

练、演习、执勤等任务时携带和使用公
网移动电话；
（二）严禁将公网移动电话带入作

战（值班）室、情报室、机要室、保密
室、文印室、传真室、通信枢纽、涉密
会议会场、重要仓库、导弹发射阵地、
武器装备试验场、战备工程等涉密场
所；
（三） 严禁使用公网移动电话谈

论、传输、处理和存储涉密信息；
（四）严禁将公网移动电话联接涉

密计算机；
（五）严禁在涉密公务活动中使用

公网移动电话录像、录音、拍照和开启
定位功能。

其他具有录像、录音、拍照和定位
功能的公网移动终端使用管理，参照前
款规定执行。

第二百八十条 军用移动电话主要
用于各级首长、机关、部队军事行动和
日常办公的通信保障，使用时应当遵守
下列规定：
（一） 严禁在非加密状态下谈论、

传输、处理、存储超出防护等级的信息
或者长期存储涉密数据信息；
（二）严禁在加密状态下谈论、传

输、处理、存储机密级以上的信息或者
长期存储涉密数据信息；
（三）严禁与国际互联网、其他民

用网络及非办公计算机、其他电子产品
联接；
（四）严禁与外国人或者在外国驻

华使（领）馆、机构和国际组织工作的
人员通信；
（五）严禁借转给他人使用；
（六）严禁未经审批携带出国（境）；
（七）严禁故意损毁、拆装或者到

地方单位维修。
第二百八十一条 军队单位应当

在禁止使用移动电话的场所设置禁用
标志和存放设施，重要涉密部位应当
配置有效的技术管控设备，核心涉密
场所必须进行严格检查，防止违规带
入使用。

第二百八十二条 基层单位官兵在
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
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
话。不使用时，通常集中保管。具体使
用时机和管理办法，由旅（团）级以上
单位结合实际制定。

机关人员使用公网移动电话的管理
办法，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际
制定。

第二百八十三条 军营网吧可以在
旅（团）级以上单位或者单独驻防的营
（连）级单位集中设立，设立前严格履
行审批手续，做到专机入网、专室放
置、专盘存储、专人管理。

第二百八十四条 军队单位和人员
使用国际互联网，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
定：
（一）严禁涉密计算机联接国际互

联网；
（二）严禁涉密计算机安装、使用

无线上网卡；
（三） 严禁涉密计算机开通红外、

蓝牙等无线联接、传递功能；
（四）严禁将使用无线上网卡的私

人计算机和具有无线联网功能的可穿戴
设备带入涉密场所；
（五）严禁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

算机上使用涉密或者曾经涉密的移动存
储载体；
（六）严禁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

算机上存储、处理或者传递涉密信息；
（七）严禁在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

算机上存储显示军人身份的信息；
（八） 严禁在国际互联网上谈论、

发布、传播、泄露涉密和敏感信息；
（九）严禁违反规定在国际互联网

上开设网站、网页以及博客、论坛、微
博、微信公众号、贴吧、QQ群、头条
号、网络直播、知乎、分答等新媒体账
号；
（十）严禁以部队番号、代号建立

QQ、微信、微博等网络社群；
（十一）严禁计算机在军队内部网

络和国际互联网之间交叉联接；
（十二）严禁存储载体在涉密计算

机和联接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之间交叉
使用。

第二百八十五条 军队单位应当加
强对本单位使用国际互联网的日常管
理，抓好上网登记、终端管理、保密检
查、技术服务等制度的落实。

第七节 营区管理

第二百八十六条 部（分）队应当
按照实战化、正规化的要求加强营区管
理，教育官兵和其他有关人员自觉遵纪
守法，讲究文明，维护良好的战备、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保证营区安全、

整洁。
第二百八十七条 营区治安
（一）严格营门出入管理，人员应

当凭统一制发的出入证、临时出入证或
者有效证件出入营门；营区管理部门负
责人员情况审核、出入证和临时出入证
的制发、回收；必要时持物外出应当开
具持物证明；有条件的营区，可以利用
门禁、监控等系统进行辅助管理；
（二）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车辆进

入营区，对确需进入营区的外来人员，
应当严格履行登记手续，检查其证件和
携带物品，说明营区管理的有关要求和
注意事项；
（三）聘用家政服务人员和社会化

保障人员应当进行审查、登记，经批准
后方可以聘用；
（四） 严禁打架斗殴、酗酒、赌

博、私藏违禁物品、侵占公共财产或者
他人财产以及其他不良行为；
（五）严禁在营区内使用气枪、仿

真枪、弓弩、弹弓等；严禁在营区内私
自使用无人飞行器；严禁在允许的时
间、地点以外燃放烟花爆竹；
（六）禁止流动商贩进入营区买卖

或者在营门旁摆摊设点；
（七） 禁止快递人员独自进入营

区，接收网购商品应当在营区外进行；
确需进入营区的，必须由接收人员办理
相关手续并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八）禁止共享交通工具进入营区。
第二百八十八条 营区秩序
（一） 营区内各种设施应当实用、

耐用、简朴、配套、完好，体现军事、
军队特征，符合战备和安全要求；加强
军号（信号）的规范使用，营造军号嘹
亮的军营氛围；
（二） 保持工作环境的整齐、清

洁、肃静，工作时间不得追逐打闹、嬉
笑聊天；
（三）在规定的午睡（午休）和就

寝时间内，应当保持安静，不得进行影
响他人休息的活动；
（四）营区的各类标志标识应当醒

目、齐全、规范；车辆应当按照指定地
点停放，按照规定的路线、速度行驶；
禁止鸣喇叭、试刹车；骑自行车不得带
人（学龄前儿童除外），出入营门应当
下车；
（五）严格遵守礼堂、操场、课堂、

饭堂、浴室、体育场所和娱乐场所的规
则，做到守纪律、有秩序、讲礼貌；
（六）不得在营区张贴、设立商业

广告；除对外开放的场所外，不得在营
区建筑物上使用霓虹灯显示单位名称；
（七）按照规定经批准对外开放的

场所，应当与军事行政区隔开；
（八）城市驻军不得在营区内饲养

家禽家畜；不驻城市的部队养殖、种植
应当统一规划，保持营区整洁；
（九）不得擅自砍伐、损坏花草树

木，不得破坏绿化设施；不得擅自挖
沙、采石、取土；不得私搭乱建。

第二百八十九条 重视营区的环境
和文物保护。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
定，采取环境和文物保护措施；协同地
方人民政府和群众共同保护环境、文物
和生态资源，防止污染以及其他公害。
修建军事设施、场地，应当符合营区规
划，做到合理布局、绿色环保，科学利
用自然资源，注意保护营区内文物和古
树名木。

第二百九十条 加强防火和消防知
识教育，设置消防标识,制定防火措
施，管好火源、电源。集中居住的旅
（团）级以上单位应当指定分队兼负消
防任务，并进行必要的消防训练。对各
种消防设施和器材，指定专人管理，定
期检查，防止挪用和损坏。

第二百九十一条 营区管理，应当
以营院为单位组织实施。不同建制单位
同驻一个营区时，由共同的上级单位指
定单位负责组织管理。

营区内的军事行政区和家属生活区
应当设置隔离设施，实行分区管理。旅
级以上单位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家属生活
区的具体管理办法。

第八节 安全管理

第二百九十二条 各级应当认真履
行安全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安全法规制
度，建立健全各类安全问题防范和处置
机制，防止和减少事故，及时妥善处理
安全问题。

第二百九十三条 各级应当教育训
练所属官兵掌握常见事故防范的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及有关规定，做好车辆交
通事故、工程作业事故、误击误炸事
故、火灾事故、溺水事故、坠落事故、
触电事故、中毒事故、飞行事故、舰艇
事故、装备事故、爆炸事故、医疗事故
以及其他事故和自然灾害的防范。

第二百九十四条 各级应当严格落
实安全分析制度，研究安全管理状况，
查找薄弱环节，制定完善安全预案，采
取有效对策措施。

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军兵种以及
相当等级单位每年，战区军种以及相当

等级单位每半年，军、师、旅（团）级
单位每季度，营级以下单位每月，应当
组织 1次安全分析。组织重大活动、执
行危险性较大的任务时，或者在敏感特
殊时期、季节更替、环境改变、人员变
动等时机，应当及时进行专题分析。

第二百九十五条 旅（团）级以上
单位应当对重要军事目标以及组织重大
活动、执行危险性任务面临的安全风险
适时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或
者规避风险。

第二百九十六条 各级应当加强安
全检查，及时报告和通报安全检查情
况，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进行认真纠治
整改。

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军兵种以及
相当等级单位每年，战区军种以及相当
等级单位、军级单位每半年，师、旅
（团）级单位每季度，营级以下单位每
月，应当组织 1次综合检查。针对安全
管理中的倾向性问题或者重大安全隐
患，适时组织专项检查。

第二百九十七条 发生事故、案件
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如实上报，查明
原因，正确处理，不得弄虚作假、隐情
不报、急情缓报、重情轻报。

第 十 四 章 国 旗 、

军旗、军徽的使用管理

和国歌、军歌的奏唱

第一节 国旗的使用管理和

国歌的奏唱

第二百九十八条 军人必须遵守有
关国旗、国歌的法律法规，维护和捍卫
国旗、国歌的尊严。

第二百九十九条 下列军队单位应
当每日升挂国旗：
（一）军委机关部门；
（二）战区机关，军兵种机关，军

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以及战区军种和其他副战区级单位机
关；
（三）边防海防哨所，驻边境口岸

的军队外事机构。
第三百条 军级以下部队和省军区

（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 （警备
区），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军队院
校除寒假、暑假和休息日外，应当每日
升挂国旗。

前款规定的单位，在国庆节、建军
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应当升挂
国旗。

第三百零一条 军队单位举行重大
庆祝、纪念活动和大型文化、体育活
动，以及大型展览活动，可以升挂国旗。

驻民族自治地区的旅级以上单位机
关，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规定升挂国
旗的纪念日和主要传统节日，可以升
挂国旗。

第三百零二条 每日或者工作日升
挂国旗的军队单位，应当选择显著地点
树立旗杆升挂国旗。

逢国庆节、建军节、国际劳动节、
元旦、春节升挂国旗的军事机关和单
位，有条件的，应当树立旗杆升挂国
旗；未树立旗杆的，应当将国旗升挂于
显著位置。

第三百零三条 升挂国旗的时间、
仪式和方法，下半旗的时机、方法及其
他有关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和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百零四条 旅（团）级以上单
位军政主官的办公室和承担外事任务的
机关办公室，可以在显著位置插置国
旗。插置的国旗，应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法》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尺
度，旗杆垂直，旗面自然下垂。

第三百零五条 军用舰船按照《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条令》的规定升
挂国旗。

第三百零六条 国歌可以在下列时
机、场合奏唱：
（一）军队单位举办的庆典活动和

重要集会；
（二）重要外事活动和重大国际性

集会；
（三）升挂国旗时；
（四） 其他需要奏唱国歌的时机、

场合。

第二节 军旗的使用管理

第三百零七条 军旗包括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旗和陆军军旗、海军军旗、空
军军旗、火箭军军旗（见附录一）。军
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荣誉、勇敢和光荣的象征。军
人必须维护和捍卫军旗的尊严。

第三百零八条 军旗的授予范围：
（一） 旅 （团） 以上部队，战区、

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
科技大学和其他院校，各授予一面相应
等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二）各军种，担负外事任务的旅

（团）级以上单位，各授予一面相应等
级的本军种军旗。

第三百零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旗在重大节日、典礼、检（校）阅、隆
重集会、游行和军人宣誓等时机使用。
军种军旗在执行司礼任务时使用。使用
军旗，必须经单位首长批准。

使用军旗时，由掌旗员掌持军旗，
左右各 1 名护旗兵，位于部队行列先
头。掌旗员通常由连、排级军官或者士
官担任，护旗兵由士兵担任。掌旗员和
护旗兵应当具备良好的军政素质和魁梧
匀称的体型，平时应当进行持旗、护旗
训练。

第三百一十条 军旗的制发和保
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军旗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统一制作；
（二）军旗的请领经中央军委改革

和编制办公室审核后，由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发放；
（三）军旗由专人保管，定期检查

和晾晒，防止损坏；
（四）单位等级发生变化、军旗褪

色或者其他原因不宜使用时，应当换发
新军旗，旧军旗存入军史馆（荣誉室）
或者交由副战区级以上单位保管；
（五）军旗不得私自制作，不得外

借。

第三节 军徽的使用管理

第三百一十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徽（见附录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象征和标志。军人必须爱护军徽，维护
军徽的尊严。

第三百一十二条 军徽及其图案可
以用于帽徽、领花、臂章、荣誉章、奖
状、车辆、舰（船）艇、飞机、重要建
筑物、会场主席台等。

第三百一十三条 使用军徽及其图
案，应当严肃、庄重，严格按照比例放
大或者缩小。悬挂军徽，应当置于显著
位置。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
不合规格、颜色的军徽。

第三百一十四条 禁止将军徽及其
图案用于商业广告和有碍军徽庄严的装
饰或者场合。

第四节 军歌的奏唱

第三百一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歌（见附录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性
质、宗旨和精神的体现。新兵入伍、学
员入校，必须学唱军歌。国庆节、建军
节等重大节日组织集会，应当奏唱军
歌。

第三百一十六条 军歌可以在下列
时机、场合奏唱：
（一）军队单位举办的庆典和重要

集会；
（二）重要外事活动和重大国际性

集会；
（三）部队迎军旗、校阅、队列行

进和集会；
（四）其他维护以及显示军队威严

的时机、场合。
第三百一十七条 军歌不得在下列

时机、场合奏唱：
（一）丧事活动；
（二）舞会、一般联谊会等娱乐活

动；
（三）商业活动；
（四） 其他不宜奏唱军歌的时机、

场合。
第三百一十八条 奏唱军歌时的要

求，按照本条令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百一十九条 军歌一般不与其

他歌曲紧接奏唱。举行接待外国军队宾
客的仪式和在我国举行由军队主办的国
际性集会时，可以联奏有关国家的军歌。

第十五章 附 则

第三百二十条 本条令所称“以
上”“以下”均包含本级、本数。

第三百二十一条 本条令适用于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三百二十二条 军队文职人员的
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百二十三条 执行海外任务部
（分）队的内务建设，本条令没有规范
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百二十四条 本条令施行期
间，中央军委为推行国防和军队重大改
革举措制定的相关规定与本条令不一致
的，按照中央军委新的规定执行。

第三百二十五条 本条令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中央军事委员会
2010年 6月 3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内务条令》同时废止。

附 录

附录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式样（略）

附录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式样 （略）

附录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略）

附录四 报告词示例

报告词应当简明、扼要，其内容通
常包括报告单位、正在进行的工作或者活

动、报告人的职务和姓名（对直接首长不
报告报告人的职务和姓名）等。示例如
下：

一、对中央军委主席的报告
1.中央军委主席检阅部队时，某战

区司令员为阅兵总指挥时，报告词为：
“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
检 阅 ， 阅 兵 总 指 挥 × 战 区 司 令
员×××”；驻港部队司令员为阅兵指
挥时，报告词为：“主席同志，受阅部
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驻港部队司令
员×××”。

2.中央军委主席视察空军某旅某营
时，营长的报告词为：“主席同志，空
军×旅×营正在进行××训练，请指
示，营长×××”。

二、对其他首长的报告
（一）对直接首长的报告
1.陆军某旅某营早操各连集合整队

完毕，连长向营长的报告词为：“营长
同志，×连应到××名，实到××名，
请指示”；营早操进行中遇见旅长，营
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旅长同志，×
营正在出操，请指示”。

2. 海军某舰列队接受支队长检查
时，舰长向支队长的报告词为：“支队
长同志，×舰列队完毕，请指示”。

3.空军某旅某飞行大队正在进行技
战术研究，大队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
“旅长同志，×大队正在进行技战术研
究，请指示”。

4.火箭军某旅某营正在进行装备操
作训练，营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旅
长同志，×营正在进行××训练，请指
示”。
（二）对非直接首长的报告
1.陆军某旅某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

时，连长向旅长的报告词为：“旅长同
志，×营×连正在进行队列训练，请指
示，连长×××”。

2.海军某舰某班正在组织学习时，
支队长登舰检查，班长向支队长报告，
报告词为：“支队长同志，×舰×班正
在组织学习，请指示，班长×××”。

3.空军某旅机务大队正在组织机务
工作，机务大队长向不知道其职务的首
长的报告词为：“少将同志，×旅机务
大队正在组织机务工作，请指示，大队
长×××”。

4.火箭军某旅某营正在进行技术测
试，向不知道其职务的首长的报告词
为：“上校同志，×旅×营正在进
行××测试，请指示，营长×××”。

附录五 军服的配套穿着和标

志服饰的佩带 （略）

附录六 标志服饰的缀钉方法

（一）帽徽
帽徽用螺钉穿过帽徽孔，摆正后用

螺母固定。
（二）领花
松枝叶领花，缀钉于衣领上端 3个

孔眼处；橄榄枝领花，缀钉于夏常服或
者士兵冬常服衣领上规定位置。
（三）军衔标志
硬肩章套在肩袢上，用免缝扣穿过

硬肩章锁眼、肩袢锁眼和肩部孔眼，旋
紧固定；软肩章、套式肩章套在肩袢
上，将钮扣扣于肩章锁眼和肩袢锁眼
上，星徽上角朝向钮扣方向；军衔领章
与作训服衣领上的尼龙搭扣粘合固定，
星徽下角朝向领口方向。

海军袖章由专业人员缝制和缀钉。
海军袖章的缝制和缀钉方法：先将

袖口部位的底缝和外缝拆开，袖章饰带
按规定位置用金黄色缝纫线缝在大袖面
上，与袖口平行。星徽位置在袖子自然
下垂状态下按袖子宽度取中，星徽下角
与最上条的袖章饰带间距 10毫米，用
黑色缝纫线扦缝。
（四）胸标
胸标佩带在礼服、春秋常服、夏常

服、冬常服、作训服右胸。金属胸标，
将两个螺钉穿过胸标孔眼，用螺母固
定。软胸标，用尼龙搭扣粘合固定。
（五）级别资历章组成
级别资历章由级别略章、军龄略

章、装饰略章等组成。
级别略章，由色条和星徽组成。色

条共 8种，军委委员以上为柠檬黄色，
战区级为桔黄色，军级为土黄色，师级
为大红色，团级为紫色，营级为蓝色，
连级为浅蓝色，排级为草绿色。星徽共
3类，军委委员以上为 1颗金黄色五星
加橄榄枝；战区级正职以下、副军职以
上为金黄色五星，正职 2 颗、副职 1
颗；正师职以下为银白色五星，正职 2
颗、副职 1颗。

军龄略章，分为 1年章、2年章、3
年章、 4 年章、 5 年章、 10 年章共 6
种。装饰略章，无军龄显示，在军龄略
章排列组合时，起补充、装饰作用。
（六）级别资历章装配
级别资历章的排数，根据军官（文

职干部） 级别确定，军委委员以上 7
排，战区级 6排，军级 5排，师级 4排，
团级3排，营级2排，连、排级1排。

级别资历章安装和固定在级别资历
章架上，按照规定将略章插入燕尾槽。

（七）级别资历章组合规则
级别资历章每排应当排满3枚略章。
级别略章应当排列在级别资历章架

最上一排中间位置，军龄略章和装饰略
章排列在其他位置。

军龄略章通常按照 1 至 5 年的顺
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循环排列。为
排满级别资历章架，也可以按照 1至 4
年、1至 3年军龄略章依次循环排列。

连、排级选择 1至 10年军龄略章排
列，但第一枚必须是可选范围内最小的
一枚；营级以上军龄略章每次循环排
列，应当从1年军龄略章开始。

使用 10 年军龄略章，连、排级排
列在右侧位置，营级以上排列在该排的
中间位置。

2排以上军龄略章的末位，根据军
龄可以选择 1至 5年军龄略章的任意一
枚。

装饰略章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必须
使用时，通常排列在最下一排。使用 1
枚时，排列在末位；使用 2枚时，排列
在军龄略章两侧；确需使用 3 枚以上
时，自末位往前排列。

连级军官服役年限超过 15 年，只
能按照 15年佩带军龄略章，不得使用
其他级别资历章架。
（八）级别资历章的缀钉
级别资历章缀钉于礼服、春秋常

服、夏常服和冬常服左胸，用螺母或卡
扣固定。军官礼服和女军官春秋常服、
冬常服，以及海军男军官藏青色常服，
级别资历章的中心线位于左胸省线延长
线上，下沿与右胸佩带的姓名牌底边水
平线基本平齐；男军官春秋常服、冬常
服，级别资历章位于左胸袋盖上方居中
位置，底边与左胸袋盖上沿平齐；军官
夏常服级别资历章，位于左胸袋盖上
方，下沿距袋盖上沿 3 毫米，左右居
中。如果级别资历章与驳领重叠，驳领
应当盖住级别资历章。
（九）臂章
佩带臂章时，将臂章的袢带穿过上

衣的两条臂章袢，用尼龙搭扣粘合固
定。着春秋常服、夏常服、冬常服时，
佩带在左臂；着作训服时，佩带在右
臂。

旅以下部（分）队使用的各类值班
（值日）、值勤臂章，佩带在常服的右臂
和作训服的左臂。
（十）姓名牌
金属姓名牌佩带在礼服、春秋常

服、冬常服右胸，将两个螺钉穿过姓名
牌孔眼，用螺母固定；软姓名牌佩带在
夏常服右胸，用尼龙搭扣粘合固定。
（十一）国防服役章
着春秋常服、冬常服佩带国防服役

章时，男士兵（含士兵学员）的国防服役
章位于左胸袋盖上方居中位置，底边与左
胸袋盖上沿平齐；女士兵（含士兵学员）
的国防服役章中心点位于左胸省线延长线
与胸标中心点水平线交叉位置上；水兵
服，位于左胸与胸标的对称位置。

从地方普通中学毕业生和部队士兵
中招收的军队院校学员佩带院校徽章，
着春秋常服和冬常服时，位于国防服役
章下方居中位置（男学员徽章的上沿与
左胸袋盖上沿平齐）；着夏常服时，位
于左胸袋盖上方居中位置。
（十二）绶带
男装佩挂于左肩，女装佩挂于右

肩。礼服佩挂绶带时，将衣袖穿过主带
圈和辅带圈，绶带上端的扣袢挂在肩袢
下的钮扣上，麻花带扣袢挂在驳领里边
的钮扣上。驻外武官着短袖夏常服参加
礼仪活动、文工团演员着短袖夏常服在
室外演出佩挂绶带时，参照礼服绶带佩
挂的位置，将麻花带扣袢挂在胸袋盖的
钮扣上。
（十三）领带与领带夹
系领带时，应当在衬衣自上而下第

四至第五粒钮扣中间位置，别制式领带
夹。

附录七 宿舍物品放置方法

床铺应当铺垫整齐。被子竖叠3折，
横叠4折，叠口朝前，置于床铺一端中央。
战备包（枕头）通常放在被子上层，也可以
放于被子一侧或者床头柜（床下柜）内。

蚊帐悬挂应当整齐一致，白天可以
将外侧两角移挂在里侧两角上，并将中
间部分折叠整齐；也可以取下叠放。

穿大衣的季节，白天不穿大衣时，
应当折叠整齐，置于被子上（下）面，
或者统一置于物品柜内。大衣长久不穿
时，应当统一放在储藏室内。

经常穿用的鞋置于床下的地面上，
有条件的放在床下柜或者床下的鞋架
上。鞋子放置的数量、品种、位置、顺
序，应当统一。

衣帽和腰带通常按照腰带、军衣、
军帽的顺序挂在衣帽钩上，也可以置于
床铺上。

洗漱用具通常放在宿舍内，有条件
的也可以放在洗漱室内，毛巾统一晾置
在绳、架上。

背包带通常缠好压在床铺一端褥子
下面，也可以放于床头柜 （床下柜）
内。挎包、水壶、雨衣统一放在柜内，
摆放顺序、位置应当统一。

暖瓶、水杯、墨水、胶水、报纸等
物品的放置应当统一。

便携式折叠写字椅放置位置应当统
一，可以集中放在室内适当位置，也可
以分散放在各自床下一端。

附录八 基层单位要事日记式样（略）

附录九 外出证式样 （略）

附录十 军人发型示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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